关于“2021-2022年度招标代理机构遴选”项目招标文件的
更正通知
[bookmark: _GoBack]各有关投标人：
原招标文件“第三章 代理申请书的编制与要求”的“要求五：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报价”中，“我单位投标报价为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计价格[2002]1980号）规定收费标准的：    %（80%～120%）。”，更正为：“我单位投标报价为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计价格[2002]1980号）规定收费标准的：    %。”
特此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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